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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二、徵收土地範圍勘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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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文化及生態因素 4.永續發展因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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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第一次公聽會意見與回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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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原規劃方案 – 偏北側

  原規劃方案 – 偏北側

繞海豐村道路 – 偏南側

起點 0k+000

終點 2k+287
四十棟排
水社區

雲 3

海豐
社區

設計單位規劃路線

繞海豐村路線

第一期施作範圍 第二期施作範圍

路線規劃－選線說明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➢選線說明

方案一~二全區路線示意圖



➢選線說明 比較表

雨棚.
工廠鐵皮屋.
2F.磚造屋.

其餘階為魚塭

磚造屋.廁所
雨棚.廢棄磚造屋
其餘階為魚塭

地上
物是
否需
遷移

1.部份行徑原路線及新增徵收用地,
   十字路口產生。
2處曲線 R=120,R=100。

2處曲線
R=300(速限可達90(公里/小時))
R=200(速限可達70(公里/小時))

道路
線形

0K+000~2K+486  L=2,486m0K+000~2K+467.45  L=2,467.45m道路
長度

方案二-
南側路線

方案一路線-
北側路線

項目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路線規劃－選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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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輕

聯一道路

雲2

終點

雲3

新虎尾溪

蚊港橋

本計畫起點(0K+000)
(內側堤岸處) (高堤防)

水

施

排
大

寮
厝

溝
六

 輕

隔離水道
橋梁位置

河道用地
道路拓寬

本計畫位置雲2線(0k+000-2k+287)道路拓寬，為俾利公共工程建設之推
動，有效推行本案徵收相關業務規劃與施行，係為提供後安村、海豐村民眾
一條往來通行便捷、安全的聯外道路，做為連結麥寮市區之聯外道路而辦理
本道路工程用地取得，工程範圍起點由施厝寮大排（0K+000）接至雲3線蚊
港橋（2K+287），全長約2,287公尺，現況道路已開闢，現況以道路、農業、魚
塭設施使用為主，道路工程全長約2,287公尺，計畫路寬25公尺。

預計施
工位置

0K+000 施工起點

2K+467 施工終點

施工位置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施厝寮大排水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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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

（一）

1K+140

雲2線現有道路

（三）

六輕

0K+000 施工起
點

（二）

（二） （三）

0K+300現寬約
3m

平縱面線形及用地範圍【1/4】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現有堤防

0K+000現寬約
3m

雲2線現有道路

（四） （五） （六）

施工起點
0K+000

0K+620現寬約
7m

四十棟排水

四
十
棟
排
水

（五）

（四）

現有排水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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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

雲2線現有道路

雲
3
線

2K+467 施工終
點

（八） （九）

1K+600現寬約
10m

平縱面線形及用地範圍【2/4】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0K+000現寬約
3m

雲2線現有道路

（十） （十一） （十二）

1K+980現寬約
10m

（十二）

銜接雲3線

1K+140

2K+467

（七）

（八） （九） （十一）（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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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1
25

R
11

0

1K+140

六輕

施工起點
0K+000

四十棟排水

四十棟排水

-5.61%

●路面抬高30㎝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R
10

00
R

60
0

平縱面線形及用地範圍【3/4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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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3
線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1K+140

2K+467

平縱面線形及用地範圍【4/4】

●路面抬高30㎝

R
30

0

R
20

0

R
8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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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雙向各配置 1 汽車道， 1 
混合車道及綠帶空間。

25米道路

路燈7M
(@40M)

喬木
(@5M)

標準斷面圖
Ⅰ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25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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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 雙向各配置 1 汽車道， 1 
混合車道及綠帶空間。

25M

標準斷面圖
Ⅱ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25米道路

路燈7M
(@40M)

喬木
(@5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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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準斷面圖
Ⅲ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18M

18米道路

路燈7M
(@40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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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M

標準斷面圖
Ⅳ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25米道路

路燈7M
(@40M)喬木

(@5M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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堤防範圍線

施
厝
寮
排
水

溝底EL=2.48m

溝底EL=2.48m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1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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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部分

四
十
棟
排
水

溝底EL=1.82m

溝底EL=1.68m

溝底EL=1.75m

溝底EL=1.75m

溝底EL=1.72m

溝底EL=1.95m

溝底EL=1.71m

溝底EL=1.71m

溝底EL=1.67m

溝底EL=1.69m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2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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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底EL=1.75m

溝底EL=1.75m

溝底EL=1.72m

溝底EL=1.95m

溝底EL=1.67m

溝底EL=1.69m

溝底EL=1.71m

溝底EL=1.71m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3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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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除部分

溝底EL=2.23m

溝底EL=2.23m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4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

18拆除部分

溝底EL=1.71m

溝底EL=1.82m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5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


19拆除部分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6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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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7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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溝底EL=2.00m

溝底EL=1.90m

溝底EL=2.00m

排水系統規劃成果(8/8)

一、興辦事業概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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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徵收土地範圍勘選

土地法第208條：

國家因左列公共事業之需要，得依本法之規定，徵收私有土地。但徵收之範圍，

應以其事業所必需者為限。

一、國防設備。

二、交通事業。

三、公用事業。

四、水利事業。

五、公共衛生。

六、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。

七、教育學術及慈善事業。

八、國營事業。

九、其他由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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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徵收土地範圍勘選
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1項第2款：

國家因公益需要，興辦下列各款事業，得徵收私有土地；徵收之範圍，應以其事

業所必須者為限：

一、國防事業。

二、交通事業。

……
土地徵收條例第10條第2項：

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，應舉行公聽會，聽取土

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。 

徵收土地範圍勘選作業要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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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用地範圍四至：

東：至雲3線。

西：可至台塑六輕工業區。

南、北兩側：魚溫及少婁建築物。

■
用地範圍內地籍權屬概況：

本案計畫範圍屬非都市土地部分地段為

麥寮鄉豐興段，其中私有地共計有28筆

土地，公有地則有48筆土地。

■
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：

上述範圍內其土地使用分區為「一般農

業區」，用地編定有「農牧用地」、「

交通用地」、「水利用地」等。

■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
   概況：
現況魚塭地、道路、排水溝、農林作物
、建築改良物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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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地範圍勘選之必要性說明：

1.需用私有土地之合理關連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理由
 
：

   本案計畫屬道路拓寬工程，工程用地範圍內公、私有土地皆有，考量周遭道 路
現況，路線範圍係配合現有道路路網及全區交通系統規劃設計，並符合公路計
畫設計原則完工後將永久提供公眾通行使用，導致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無法繼續
行使土地權利，故必須取得範圍內私有土地之所有權，達成使用目的，故為必要

適當範圍。 

2.需用私有土地已達必要之最小範圍：用地範圍屬線形帶狀，經考量現場地 形、

土地利用完整性、行車安全性及便利性等進行規劃設計，勘選使用之土地均為

達成道路改善效益必需之最小使用限度範圍，並已考慮到儘量利用周邊公有土

地。

3.用地勘選無其他可替代地區：本用地範圍向北銜接彰化縣大城鄉、向東銜接麥

寮市區，周邊以農業用地為主，且計畫範圍未通過人口住宅密集地區及環境敏

感地區等；為發揮道路功能及行車順暢安全，勘選之土地無其他區域可資替代。
4.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：因串聯雲2線，並活絡台塑六輕、後安村、海豐村之交

通現況，為當地民眾主要出入之道路，現有道路已不敷使用，故考量地區整體交
通路網安全、順暢，有辦理本道路工程用地取得之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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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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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年-107年生活圈道路系統

建設計畫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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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完成「同一生活圈內的各個鄉鎮中心可在1小時內到達」規劃及        
執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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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及合法性之綜合評估分析

綜上，事業計畫對於居民生活、人口增加、產業發展、交通運輸改善方面均有

助益，符合事業計畫之公益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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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本路段開闢後，可縮短後安村、海豐村至麥寮市區間行車時間，進而降
低車輛碳排放量，以達節能減碳之目的，爰此進行本路段開闢工程確有其必要
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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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徵收範圍均係道路開闢必需使用之土地，並已考量土地現況、權衡計畫
對於居民生活之影響及道路開闢之需求，由於道路開闢對社會及居民生活將
更加便利，符合適當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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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本道路工程係依據「土地徵收條例」規定辦理私有土地取得作業，經簽奉
核准辦理，所需經費由交通部公路總局項下支應，本工程依據「土地徵收條例」
第3條第2款及「公路法」第9條等規定辦理用地取得，工程範圍內之私有既成道
路，已列入用地取得範圍，符合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400號意旨，具備興辦事
業之合法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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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本工程施作完成後，提供民眾完善交通路網及安全、便
捷之運輸服務，有利於提升道路服務品質，並加速區域產業
發展，促進土地完整利用，符合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、合
法性，經評估應屬適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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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保障：
徵收法定補償情形：
1.土地地價補償部分(協議價購)：

     市場正常交易價格依據內政部101年02月02日台內地字第 
1010085864號函略以：協議價購應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，所稱
市 價係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，該市價資訊之取得可參考政府相關
公開資訊或不動產仲介業之相關資訊，或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
估。

  2.土地地價補償部分(徵收)：
     依據101年01月0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000300191號土地徵收

條例第30條規定：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
價。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
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。前項市價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經
常調查轄區地價動態，每六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

土地市價變動幅度，作為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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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.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部分：
   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1條、第34條規定及雲林縣  辦理
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辦理補償。

 4.農作改良物、畜牧遷移補償部分：
   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1條、第34條規定及雲林縣辦理土
地徵收農林作物補償費及魚類、畜禽遷移查估基準辦理補
償。

 5.營業損失補償部分：
   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3條規定及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
營業損失補償基準辦理補償。



編號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1 海豐村村長廖炳崇 
1.本次徵收居民較有問題之部
   分為徵收補償，能否敘明。

1.本次公聽會主要邀請所有權人與利害關係人參與，第一次
    公聽會主要針對本次工程路線與配置做說明，看大家是否
    有無其他意見，本府再參考各位鄉親之意見下去做修正，
    如可以修正會做適當修正，如無法修正會把無法修正理由
    敘明清楚，讓各位鄉親了解，開完兩次公聽會後，會舉辦
    協議價購會議，而協議價購資料會把土地及建築改良物、
    農作改良物補償等內容一一臚列，也會把協議價購資料寄
    給鄉親，看民眾有無任何意見，所以第一次公聽會因為路
    線還未確定，所以無法跟民眾說明補償的內容，為避免爭
    議，會等路線確定資料確認後再給民眾正確資料，以避免
    爭議。
    而關於補償之部分:土地依據內政部101年02月02日台內地
    字第 1010085864號函及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、建築改良
    物依雲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
    例、農作改良物依雲林縣辦理土地徵收農林作物補償費及
    魚類、畜禽遷移查估基準辦理。 

第一次公聽會意見與回覆

39



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1 2.路線可否調整。 2.交通路網改善是循序漸進，本次經費是針對本條路，無法調整
   於其他路線，如果本次經費未施作被收回去，其他路線施作亦須
   經過中央同意並有經費，請各位鄉親審慎評估，本府亦會參考各
   位鄉親給予的意見。
3.且經評估方案一：將原有道路2處截彎取直，道路設計速度可達70
   公里以上，且徵收私人土地較少，所拆除建物較少。方案二：部
   分行經原有道路，原有危險路段未截彎取直，且造成徵收私人土
   地面積及十字路口增加，拆除建物較第一方案增加。方案三：有    
   3處產生急轉彎路口，有2處接近90°轉角，道路線型不佳，恐往
   後易生交通事故。且路線較長，用地徵收面積及工程經費將較方
   案一及方案二增加。綜上，經評估路線方案一：路線(經費)較
   短、道路線形較佳(行車平順.銜接十字路口減少)、地上物拆遷  
   最少。 

第一次公聽會意見與回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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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2 許擇寶 
1.隔離水道已很久仍尚
   未完成，仍否先完成
   隔離水道後再來討論
   本條路。

2.雲2線道路拓寬是否有
   其他的必要性。 

1.這條路之經費無法移作隔離水道使用，因為專款專用，而這條路

   經費為生活圈經費，主要供作鄉道縣道使用，且每一條路的補助

   經費均不易爭取，希望大家把握本次改善機會。

   這一條路拓寬為有利地方發展下爭取興建，且本次主要針對較不

   安全路段辦理改善及拓寬，另隔離水道相關疑慮本府已於104年6
   月22日府工程二字第1046412181號函轉經濟部工業局。

2.考量地方發展與農產業之運銷，本次道路拓寬有其必要性，另於

   簡報中亦有針對公益性、必要性、適當性、合法性等作一一敘明

  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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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3 張村祝 
1.請工程設計把庄內排水納入四

   十棟排水。

2.請增設監視器，以防民眾亂丟

   垃圾、超速。 

1.本案設計時已把庄內排水納入四十棟排水。

2.監視系統係屬警察機關辦理權責，若本計畫道路危險路口

   如有設置需要時，設計階段也會邀集相關單位研議，拓寬

   完成後相關配置也會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場會勘，再依會

   勘結論辦理。 

4 林龍山 
1.護欄不要固定要移動式

  的。

2.徵收補償價格應有利於民眾，

   如公告現值加四成較有利應公

   告現值加四成。

3.徵收經費可否用於別的地方。 

1.本次工程未做護欄，但有作護岸，另於本次興辦事業計畫

   簡報中亦有再針對護岸之部分做說明。

2.土地補償價格依據101年01月04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
   10000300191號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規定：被徵收之土地

   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，又土地徵收條例第

    一條規定略之:「…其他有關徵收程序、徵收補償標準與

    本條牴觸者，優先適用本條例」。故不適用公告現值加

    四成，本案市價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市價查估，也會

    以對民眾最有利的方式辦理市價調查評估。

3.每一條經費都專款專用，本條路經費，如果沒有執行，補

   助款會被中央收回，且本次道路拓寬亦也一併改善相關灌

   溉排水設施及危險路段，就長遠來想，對地方是有助益，

   讓交通路網較完整，對各位鄉親也比較安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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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5 呂源三 
1.這條路車流量小，居 
   民安全及環境問題如

   何維護。

2.都市規劃是很好，應

   該是要去了解當地居

   民意願及補償問題。

1.本次規劃亦有考量管制大貨車出入，還有相關安全設施，包含路

   燈、減速紅綠燈等，這些也都會去做規畫考量，而雲二線限速是

   40公里(本次道路標準設計值採較高標準設計寬度，可達80公里，

   而以較低服務水準規定限速，以保障居民安全)。
2.其實地方發展要看周邊道路系統，道路系統周全之部分會優先考

   量開發，另公聽會主要是為了解居民意願與意見而舉辦，有問題

   可一一提出，本府亦會針對問題做回答。

6 鍾朝福 
1.為地方繁榮，是贊成

   開發，但相關配套措

   施應做好以因應，及

   垃圾問題應邀請台塑

   六輕一起因應。 

1.民眾之相關意見本府亦會併入考量。本府已於104年6月9日府工程

   二字第1046411007號函請麥寮鄉公所、環保局妥處，並請台塑關

   係企業麥寮管理部加強宣導。 

7 林忠德 
1.同意依現行道路拓
   寬。 

1.民眾之相關意見本府會併入考量。

8 林水謨 
1.贊成現行道路拓寬(最
   直方案)。

1.民眾之相關意見本府會併入考量。 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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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9 施淑媛、施淑玲、施淑敏、施淑君 
1.本人參加貴府在麥寮鄉公所召開之雲2線拓寬
工程第1次公聽會，本人所有土地是該工程範圍內，
茲提供意見如下:會中所提拓寬路線線圖三方案，我
們贊成截彎取直的第一方案，理由是安全性高，土
地使用經濟所需要費用較低，對地方發展較有潛
力，至於第二案及會中有人建議建外環道路線，並
非截彎取直，仍有彎道的情形，安全性並不比第一
方案高，且可能要使用農民土地更多，政府支出費
用可能要增加，我們不贊成。以上意見，期能採納，
以造福地方。 

1.民眾之相關意見本府會併入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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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10 廖秋蘭 
1.在公聽會上只提到徵收之土地及地上物之賠償
   ，可是施工期間非三天、兩天。這期間拓寬路
   的兩旁養殖戶，勢必停養避免血本無歸(有前
   車之鑑)，我是拓寬路旁的養殖戶之一，且所
   受影響的養殖面積達2.5甲，這亦是我一家五口
   全部的經濟來源，且在這其中的土地有3分之2
   是承租的，若照租約法章，施工期間我仍需付
   地主租 金，試問縣政府，因道路的拓寬，我斷
   了收入却仍得租地金，這合理嗎？ 

農作改良物、畜牧遷移補償部分：依據土

地徵收條例第31條、第34條規定及雲林縣

辦理土地徵收農林作物補償費及魚類、畜

禽遷移查估基準辦理補償。

營業損失補償部分：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

33條規定及土地及土地改良物徵收營業損

失補償基準辦理補償，故請提出相關合法

養殖文件以利辦理補償。

施工期間，將請承包商預留民眾出入口及

注意相關施工程間造成民眾不便情事，另

其他相關補償仍須依據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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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11 許進宗

1.路線可否調整。 
1.交通路網改善是循序漸進，本次經費是針對本條路，無法調整於        
其他路線，如果本次經費未施作被收回去，其他路線施作亦須經過中央
同意並有經費，請各位鄉親審慎評估，本府亦會參考各位鄉親給予的意
見。

2.且經評估方案一：將原有道路2處截彎取直，道路設計速度可達70公里
以上，且徵收私人土地較少，所拆除建物較少。方案二：部分行經原有道
路，原有危險路段未截彎取直，且造成徵收私人土地面積及十字路口增
加，拆除建物較第一方案增加。方案三：有3處產生急轉彎路口，有1處與
雲3線造成〝迴彎道〞，道路線型不佳，恐往後造成交通事故，且路線較
長，用地徵收面積及工程經費將較方案一及方案二增加。綜上，經評估
路線方案一：路線(經費)較短、道路線形較佳(行車平順.銜接十字路口減
少)、地上物拆遷最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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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：
編號  陳述意見內容 回應及處理結果

12 麥寮鄉海豐村辦公室(廖炳
崇等232位，未述明住址)
1.海豐村居民為維護行的
安全，團結捍衛家園，連署
要求變更雲二線道路拓寬
路線設計，將原路線變更
至堤防旁邊，保障居民們
出入的安全，住的平安。 。 

1.交通路網改善是循序漸進，本次經費是針對本條路，無法調整於        
其他路線，如果本次經費未施作被收回去，其他路線施作亦須經過中央
同意核予經費，請各位鄉親審慎評估，本府亦會參考各位鄉親給予的意
見。

2.且經評估方案一：將原有道路2處截彎取直，道路設計速度可達70公里
以上，且徵收私人土地較少，所拆除建物較少。方案二：部分行經原有道
路，原有危險路段未截彎取直，且造成徵收私人土地面積及十字路口增
加，拆除建物較第一方案增加。方案三：有3處產生急轉彎路口，有1處與
雲3線造成〝迴彎道〞，道路線型不佳，恐往後造成交通事故，且路線較
長，用地徵收面積及工程經費將較方案一及方案二增加。綜上，經評估
路線方案一：路線(經費)較短、道路線形較佳(行車平順.銜接十字路口減
少)、地上物拆遷最少。



➢選線說明

方案一~三全區路線示意圖

路線一 – 偏北側

路線三－防汛道路

路線二 – 偏南側

起點

雲 3

終點

■ 依104年6月1日召開公聽會，由鄉民建議增設方案三-延防汛道路。

路線規劃－選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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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選線說明 比較表

磚造屋.其餘階為魚塭
雨棚.工廠鐵皮屋.2F.
磚造屋.其餘階為魚塭

磚造屋.廁所
雨棚.廢棄磚造屋
其餘階為魚塭

地上
物是
否需
遷移

1.有3處產生急轉彎路口，有2處  
   接近90°轉角，道路線型不佳，
恐往後易生交通事故。
2.路線較長、用地徵收工程經費
增加。
3.需增設約W×H×L=1.5m
   ×1.5m×1100m排水構造物。

1.部份行徑原路線及
   新增徵收用地,十字
   路口產生。
2處曲線 R=120,
R=100。

2處曲線
R=300(速限可達90
(公里/小時))
R=200(速限可達70
(公里/小時))

道路
線形

0K+000~2K+790  
L=2,790m

0K+000~2K+486  
L=2,486m

0K+000~2K+467.45 
L=2,467.45m

道路
長度

方案三-
近防汛道路

方案二-
南側路線

方案一路線-
北側路線

項目

■ 依104年6月1日召開公聽會，0K+000~1K+140
同一方案路線，反對聲浪較小。

路線規劃－選線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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